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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辅导的老师，10 余次对初二女生伸出魔爪，最后

一次，女孩刚刚过了14周岁的生日。

今年9月25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的这

起强制猥亵、猥亵儿童案二审的案件庭审中，出庭支持抗诉的

检察员义正言辞地说：“我要再次重申，这个案件的审理意义，

已经超出了案件事实、情节与法律适用的本身。对这个案件

的认定与量刑，还应从人文的角度，体现与结合社会公众的预

期、心理感受的程度和社会公德的养成，从更高更宽泛的角度

去审视。”

这位将个案审理提高到公众感受社会公德高度的检察

员，正是杭州市人民检察院陈海鹰检察长。

11 月 6 日，杭州市中院依法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法院

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见。

检察长为什么亲自抗诉这起案件？昨天，陈海鹰讲述了

这个抗诉案子背后的始末。

一对一补课，老师对女孩多次伸出魔爪

此案一审宣判后，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亲自抗诉

过不过14周岁生日
这是改判的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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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鹰检察长在提审。

去年，“那件事情”发生时小芳（化名）正

在读初二，父母给小芳找了一对一辅导老师，

每次都是小芳去老师家补课。

没想到人到中年、看上去笑眯眯蛮和气

的男“老师”郭某不是个好东西。从去年 12

月开始补课，一直到今年1月，郭某对小芳动

手动脚10余次。其中，今年1月27日最后一

次猥亵行为实施时，小芳刚刚过了14周岁生

日。

今年4月23日，郭某被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多次猥亵儿童，其行

为构成猥亵儿童罪，猥亵未满14周岁的儿童

直至满 14 周岁，应从重处罚，判处其有期徒

刑三年三个月。

但是，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适

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依法提出抗诉。

一对一辅导，男老师多次伸出魔爪

一审法院判决仅以猥亵儿童罪定罪，也

就是说定了郭某一个罪。一审法院认为郭某

猥亵小芳十余次，就是算“多次”。

但是检察机关不这么认为。陈海鹰亲自

挂帅，带领未成年人检察部办案人员办理该

案。

关于抗诉理由，陈海鹰这么跟钱江晚报

记者说：“注意到吗，郭某最后一次猥亵小芳，

小芳刚过14周岁生日，也就是郭某的猥亵行

为时间持续跨越了被害人 14 周岁前后两个

时间节点。而在法律上，14 周岁是个很重要

的节点。根据法律规定，14 周岁前，和年满

14 周岁，是两个不同的法益（刑法学上的用

词，指的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前者以猥亵

儿童罪来定罪，后者则构成了另一个罪名‘强

制猥亵罪’。”

“国家对妇女儿童权益有特别的法律保

护，这是国家司法文明与进步的表现。作为

司法机关，必须落实到个案的办理上，即在法

律适用中体现从重原则，能两罪不定一罪，能

从重绝不能从轻。本案中，被告人从事教育

职业，利用其面对年幼女孩的身份地位、力

量、认知优势，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在 10

次以上，最后一次行为性质尤为严重。所以

不能笼统地认定为‘多次’，更不能让最后一

次能独立认定且情节恶劣的行为，被之前历

次行为吸收。”

因此，陈海鹰认为，郭某应该二罪并罚。

女孩刚过14周岁生日，这是关键点

9 月 25 日，在二审审理中，陈海鹰检察

长作为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

庭审过程中，陈海鹰向法庭进一步明确

了“最后一次猥亵行为具有强制性”“原审被

告人的猥亵行为至少在十次以上”等关键事

实。同时，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行特殊

保护的角度，建议法庭对郭某判处从业禁

止。“对被告人予以严惩，不但能让其付出代

价，起到惩戒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警戒、教

育、预防作用，推动引导社会公序良俗的形

成。”

郭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法律

裁判。

11 月 6 日，杭州市中院依法对该案作出

终审判决，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

见：判决郭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教

育及相关工作。

抗诉成功，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禁止从业五年


